
關

於
r

特
別
捐
之
合
憲
性
」
之
判
決
 

—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六
九
卷
第
二
二
七
頁
以
下

譯

者

：
張

馨

相
關
條
文
：
歐
洲
條
約
第
三
十
八
條
第
一
項
■，
第

一

百
七
十
七
條
；
基
本
法
第
二S

 一
項
.
，
第
七
十
二
條
；
第

 

七
十
四
條
第
十
一
款
，
第
十
七
款
；
第
一
百
〇

一

S

一
項
第
二
句
；
第
一
百o

五
條
；
第

一

百一

十
條
；
S

基
金

 

法
第
一
條
■，
第
二
條
；
第

十

條

。

判
決
要
旨
：

L

特
別
捐
僅
於
下
列
之
情
形
始爲
合
法
-
倘
使
其
所爲
財
政
支
應
之
任
務
係
屬S

特
別
捐
義
^
*
體
之
事
理
責

 

圍

•
立
法
者
應
在
相
當
時
間
後
審
查
採
用
，
特
別
捐
"
之
立
法
手
段
的
原
來
判
斷
是
否
予
以

s
i
t
:
。

4

別

捐

並

未

構

成

霞
税
、
囊

、
受
益
费
及
其
他
税
捐
全
然
不
合
法
之
排
除
性
構
成
要
件
-
 

3.
未
依
歐
洲
條
約
第
一
百
七
十
七
條
之
規
定
提
請
軟
洲
法
院
爲
判
決
之
程
序
者
’
乃
違
反
依
法
審
判
之
原
則
(
基
 

本

法

第一

百
〇
一
條
第
一

 
i

二

句

)
，®

最
終
審
之
t

判
決
法
i

爲
一
項
有
®

的

關

於

箭

共

體

法

!
〇
五



1

〇
六

之
問
題
仍
然
具
有
裁
判
重
要
性
之
情
形
，
但
未
考
慮
提
請
裁
判
者
；
最
終
審
之
本
案
判
決
法
院
之
裁
判
就

爲
裁
判
有
重

 

要

之

問

題

有

法

院

之

判

決

者

；
或
者
在
未
有
或
尚
未

爲
最
終
地
歐
洲
法
院
的
判
決
時
就
裁
判
有
重
要
性
之
 

問
題
採
取
一
個
歐
洲
法
上
可
能
的
具
明
顯
地
位
學

説
的
反
對
見
解
•

事
實
部
份
：

本
案
裁
判
之
標
的
乃
是
銷
售
基
金
法
所
採
納
之
特
別
捐
；
此
一
特
別
捐
由
農
、
林

、
糧
食
業

S

納
組
成
一
銷
售

 

基

金

’
使
能
推
廣
此
些
經
濟
業
別
產
品
之
銷
售
及
使
用

*

L

訴
願
人
經
罃
一
個
大
盤
屠
宰
場
"
聯
邦
糧
食
及
林
業
局
依
照
銷
售
基
金
法
第
十
^
^
三
8

九
款
之
規
定
就

一

 

九
八
0
年
一
月
至
四
月
及
五
月
至
八
月
二
期
分
別
課
徵
數
額
爲
一
七
三
六
馬
克
及
一
七
六
九
•
六
馬
克
之
，
受
益
費
"
 

。
訴
願
無
果
後
’
復
提
起
行
政
訴
訟
’
行
政
法
院
再
度
駁
回
。
訴
願
人
不
服
於
第
二
審
上
訴
中
主
張

-

此
一
税
捐
規
定

 

違
背
基
本
法
及
歐
洲
共
同
體
法
。

停
止
訴
訟
程
序
並
且
提
請
歐
洲
法
院

爲
裁
判
。
高

等

法

院

又

駁

回

此

j

上
 

訴

。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就
不
受
理
第
三
審
上
M

爲
之

抗

告

復

又

以

下

述

理

由

醫

之

.，
基

於

蠢

行

政

法

院

-
1

九
八

 

四
年
五
月
十
五
日
之
判
決
(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判
例
集
第
六
十
九
卷

-

第
二
二
七
頁
)
已
經
判
明
依
照
銷
售
基
金
法
所
課

 

徵
之
特
別
捐
目
前
仍
然
符
合
歐
洲
共
同
體
法
。
訴
願
人
提
起
憲

I

願
以
爲
其
基
於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、
第

三

條

、
第
十

 

二
條
及
¥

四
條
皆
受
到
侵
害
。
此
外
-
由

於

本

法

律

案

件

第

一

百

七

十

七

條

之

規

定

*

^

法
院



爲
，
先
行
裁
判
"

，
其
依
法
審
判
之
權
(
基
本
_

 一
百
〇

一

條

第

一

畫

二

句

)
亦

受

到

馨•

2.2
B
V
L
1
2
/
S

案

號

原

審

判

決

的

原

告爲
一

經

承

認

之

公

益

性

殘

障

人

工

廠

並

且

在

其

中

經

營

花

木

剪

修

之

園

 

藝

業

。
聯

邦

糧

食

及

林

業

局

向

其

徽

收

一

九

八

四

年

之

銷

售

基

金

受

m
s

t

四

七

六

.一

馬

克

。
範

願

經
I

f

局

 

駁

回*

就

此

所
爲
之

行

政

新

訟

*
經

行

政

法

院

依
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百

條

第

一

項

之

規

定

停

止

訴

訟

程

序

*
提

邦

窘

法

 

法
院
審
查
’銷
售
基
金
法
第
一
條
及
四
項
是
否
符
合
基
本
法
•

3.2
B

V
U

 

3

 /
S

案

號

原

審

判

決

之

原

告

經

螫

一

家

大

屠

宰

場

以

及

一

個

肉

品

批

發

商

，
賺

邦

檯

食

林

業

局

向

其

 

課
镦
一

九

八

五

年

五

月

至

八

月

的

銷

售

基

金

受

益
f

1
1

八

六

七

•
八

馬

克

-
法

律f

係

銷

售

基

金

法

第

十f

 

三

項

第

九

款

。
原

告

於

提

起

訴

願

無

果

後

’
復

提

起

行

政

訴

訟

主

張

：
銷

售

基

金

僅

在

f

德

國

之

農

、
林

及

糧

食

業

 

。
原

告

葉

所
f

之

牲

畜

並

非

德

國

產

品

，
行

政

法

院

依
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〇

〇

集

一

項

之

規

定

停

_

訟

程

序

-
提

 

請
f

憲

法

法

院

審

查

：
銷

售

基

金

法

第

一

條

及

第

十

條

第

三

項

第

九

款

是

否

符

合

基

本

法

。

f
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如
下
：1

九
七
六
¥

 

1

月
八
日
公
佈
之
銷
售
基
金
法
第
.一
條
、
第

二

條

以

二

項
與
三
項
第
十
款
-
-
於

一

九
八
一
年
六
月11
十
六
日
經
由
補
貼
裁
減
法
第
十
五
霍
正

一

^
林
業
有
關
部
份

，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七
十
四f

十

一

款

、

七
款
與
七
十
二
條
-
第
一
百
〇
五
條
及
第
一
百
一

 

而
無
效
；
至
於

 

銷
售
基
金
法
第
十
條
第
三
項
第
九
款
-
第
四
項
與
基
本
法
相
符
合
。
其
餘
部
份
駁
回
憲
法
新
願
。

判
決
理
由
：

-

2



提
請
程
序
之
結
論
：
銷
售
基
金
法
第
：
條

、
第

二

條

、
第
十
條
第
二
項
與
第
三
項
第
1-
款
違
背
基
本
法
第
七
十
四

 

條

第

十

！
款

、
笫
十
七
款
與
第
七
士
一
條
、
第
一
百

◦
五
條
及
第
一
百
一
十
條
之
規
定-

銷
售
基
金
法
以
及
負
擔
税
捐

 

義
務
之
範
閛
與
林
業
有
關
部
份
之
規
定
無
效
。

銷

罟

基

金

法

第

十

條

所

規

定

之

受

益

費

——

並

非

如

其

文

字

意

義

，
其

非

財

政

法

意

義

上

之

受

益

費

，
而
1

特

 

別

捐

之

一

種

。
特

別

捐

必

須

符

合

特

別

的

憲

法

上

要

求

(
I

)
。
將

林

業

亦

鈉

入

负

擔

此

一

税

捐

之

義

務

之

範

圍

，
不

 

能

滿

足

憲

法

上

之

要

求

(
U

售

基

金

法

之
規
定
滿
足
特
別
捐
之
憲
法
上
標
準
時
-
亦

不

違

反

菡

本

權

(
I n

)
 
‘

_

—
一

、

L

銷

售

®
金

法

第

十

條

所

規

定

之

税

捐

在

:®
法

上
是
爲

 '
種

特

別

捐

..爲

支

應

推

廣

農

產
品
銷
售
及
使
用
所
建
立

 

之

銷

售

基

金

之

財

政

需

求

，
所

加

諸

於

農

業

之

負

擔

"
此

種

特

別

捐

因

其

由

某

一

集

體

所

特

有

之

經

濟

活

動

而

具

有
爲

 

此

一

集

體

有

利

之

財

政

目

的

，
從

而

與

”
税

〃

有

所

差

異

=

特
別

捐

並

非

爲

支

應

國

家

一

般

財

政

支

出

而

獨

立

於

國

家

 

轉

行

爲

’
亦

即

並

非

共

同

負

擔

’
而

是

設

定

5

針

對

負

檐

特

別

雲

務

人

有

密

切

關

聯

性

財
S

務

的

財

政

義

務

。

銷

售

基

金

法

上

之

*

税

捐

〃

並

非

受

益

費

-

因

其

並

未

滿

足

受

益

費

在

於

補

惯

國

家

花

费

之

前

提

要

件

-
其
構
成

 

要

件

不

在

於

自

國

家

獲

取

利

益

-
亦

未

將

國

家

方

面

所

爲

之

成

本

負

擔

予

以

轉

嫁

。
負
擔
之
理
論

根

據

並

不

在

於

國

家

 

優

先

對

農

業

提

供

給

付

-
而

是

經

由

國

家

所

組

成

之

自

助

途

徑

以

促

進

行

銷

"



2.
在

基

本

法

中

之

財

政

淑

法

乃

以

共

同

负

擔

由

*

税
"
爲

支

應

作

爲

出

發

點

(
參
，照
聯
邦
淑
法
法
院
判
例
集
第
六

 

十

七

卷

第

二

五

六

頁

以

下

；
第

七

十

八

卷

第

二

四

九

頁

以
F

 )
。
立

法

各

甚
茧
不
可
以
菡
於
其
事
物
權
限
以
特
別
捐
之

 

課

徵

獲

取

收

人

以

滿

足

國

家

共

同

體

之

一

般

財

政

需

求

以

及

自

此

種

捐

款

之

所

得

應

用

於

支

應

國

家

之

一

般

性

任

務

(
 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例
集
第
七
十
五
卷
第
一

 0

八

頁

)

。
依

照

基

本

法

笫

：

否

；

卜

條

第

)
項
之
規
定
税
課
收
入
必
須
毫

 

無

例

外

地

列

入

預

箅

收

入

內

。
虛

法

上

預

算

案

完

整

性

之

原

則
_小

惲

在

財

政

經

濟

之

功

能

上

有

其

意

義

-
而
K

預
算
同

 

怠

權

爲

國

會

對

政

府

監

督

之

最

主

要

的

手

段

之

：
的

狀

況

，
更

是

如

此

；
此

一

原

則

也

贾

現
r

國
民

T -
等
負
擔
公
共
義

 

務

之

蕋

本

原

則

。
此

一

完

整

性

之

原

則

乃

以

國

家

整

體

之

財

政

資

源

置

於

國

食

及

政

府

的

預

算

計

剡

及

預

算

裁

決

之

下

 

爲
H

標

=
如

此

方

得

保

障

國

會

於

定

期

內

就

國

家

可

支

用

之

財

政

資

源

有

一

完

整

之

概

略

認

識

並

且

因

而

了

解

國

會

寊

 

任

之

下

的

人

民

之

租

税

負

擔

。
只

有

如

此

使

收

人

及

支

出

令

然

在

許

劃

、
監

督

及

審

計

程

序

之

下

。
準

此

-
如
立
法
者

 

將

收

支

循

環

建

制

於

預

算

之

外

-
即
損
及
預
符
.案

完

整

之

原

則

。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亦
注
意
及
此
而
爲
特
別
捐
設
定
其
合
法
性
之
限
界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例
集
第
五
十
五
卷
第
二
七

 

四
頁
；
第
六
卜
七
卷
第
二
i£
六

頁

)
。
於
判
決
中
所
發
展
出
之
合
法
性
標
準
即
有
助
於
防
[!-.
對
聯
邦
國
家
財
政
憲
法
之

 

妨

礙

-
以
及
對
税
捐
義
務
人
之
個
人
保
障
之
必
要
性
爲
考
M -
(
聯
邦
蛊
法
法
院
判
例
集
第
六
十
七
卷
第
二
五
六
页
(
第

 

■

-L
六
頁
以
下
)
)
。

a)
v.
法
者
僅
於
追
求
單
純
爲
獲
取
資
金
以
外
之
事
理
h

目
的
始
得
採
用
特
別
拍
之
財
政
T

具

。
在
法
律
中
必
須

 

就
特
別
捐
之
課
負
及
收
入
之
運
用
爲
規
定
之
外
-
尚
須
表
明
對
所
規
定
事
物
領
城
中
之
創
造
性
影
響
。
涉
及
經
濟
法
者

-
0
A



因
之
即
必
須
有
創
造
經
濟
之
內
容
■
，
惟
獨
僅
對
市
場
行
爲
有
指
導
性
者
或
者
就
國
家
干
預爲
均
衡
性
之
稅
捐
法
律
係
可

 

歸
屬
於
基
本
法
第
七
十
四
條
第
十
一
款
之
權
限
範
圍
。
在
主
張
依
照
同
法
第
七
十
四
條
第
十
七
款
之
權
限
者

-

亦
同
此

 

適

用

。
b)
針
對
一
事
®

域
所
創
設
之
特
別
捐
僅
可
對
某

1

既
存
的
同
質
性
集
雔
課
以
財
政责
任
。
此
一
集
通
須
由
一

 

個
先
已
存
在
的
利
益
狀
態
或
者
經
由
特
殊
共
同
之
事
件
而
與
一
般
大
衆
或
其
他
集
體
有
別
。
立
法
者
並
不
得

S

在
法

 

律
及
社
會
秩
序
上
尚
未
存
在
的
觀
點
任
意
選
擇
集
體
’
圔
謀
課
徵
特
別
捐
。

集
體
同
質
性
僅
於
蠢
特
別
捐
之
義
務
人
對
其
所
爲
財
政
支
應
的
任
務
有
特
殊
之
事
物
麗
性
時
，
霉

別

捐

有

 

正
當
化
之
根
據
•
負
擔
特
別
捐
之
集髅
與
課
征
特
別
捐
目
的
之
間
的
關
係
必
須
較
之
於
篇
其
他
集
體
或
一
般
麓
義

 

務
人
爲
緊

密

。
基
於
此
種
義
務
人
與
課
征
目
的
之
間
之
事
物
關
聯
性
-
必
須
發
生
一
個

爲
了
履
行
租
税
以
外
捐
課
所
爲

 

財
政
支
應
任
務
之
集
體
貴
任
。
在

一
個
並
非
由
被
設
定S

集
體
所
應
特
殊
責
任
的
任
務
乃
係
涉
及
一
種
公
共
事

 

務

’
其

僅

可

由

一

樊

衆

承

擔

’
因
此
亦
僅
可
由
一
般
大
衆
所
提
供
之
資
金
，
亦
即
主
要
是

税
金
予
以
支
應*

4
某
一
集
體
成
員
之
非
租税
負
檐
乃
以
特
別
捐
所
發
生
之
負
擔
與
特
別
捐
所
支
援
之
優
惠
間
有
合
理
的

 

前

提

。
倘
使
課
征
特
別
捐
之
收
入爲
負
擔
義
務
人
之
集
體
而
運
用
，
亦
即
集
體
有
利
，
此
時
聯
結
即
已

i

 

*

對
他
人

 

有

利

(
利

他

性

)
之
特
別
捐
4

管
在
基
本
權
方
面
可
能
有
疑
義
4

非
基
於
事
物
上
之
本
質
使
$

義
務
人

爲
他
人

 

之
利
益
出
於
重
要
之
理
由
而爲
財
政
上
之
S

有

明

確

的

正

當

化

根

’
否

則

不

被

■
然
而

舆
集
體
有
利
之
特
 

別
捐
運
用
並
非
謂
：
特
別
捐
收
入
必
須爲
每
一
個
別
之
負
擔
義
務
人
之
特
殊
利
益
而
運
用
。
倘
使
其
大
部
分
(

爲
整
體



義
務
人
而
運
用
時
-即

爲

足

)

=

d)
 

特
別
捐
俤
於
其
支
應
之
任
務
應
由
負
擔
義
務
人
所
承
擔
之
争
務
貴
任
時
，
始
爲
合
法
.，
此
種
任
務
原
則
上
係

 

臨
時
件
者
。
倘

使

：

項
任
務
須
提
時
問
以
課
征
特
別
捐
之
方
式
而
獲
得
財
政
來
源
，
則
立
法
者
應
於
相
當
時
間
後
審
杳

 

是
盃
採
取
特
別
捐
之
立
法
亍
段
之
原
来
判
斷
應
予
維
持
，
或
苫
由
於
情
事
變
'史

，
尤
其
是
財
政
目
的
或
目
標
取
闷
之
去

 

除

，
而
予
變
更
或
廢
止
(
職
邦
避
法
法
院
判
例
廉
第
七
十
二
卷
第
三
三
.〇
頁

；
第
七
十
：：一
卷
第
四
〇
頁

)
。

e)
 

就
上
逑
採
行
特
別®

之
必
要
的
正
當
化
理
由
整
體
言
之
-
特
別
捐
爲
一
特
殊
之
立
法
工
具-

對
税
而
言
爲
一
 

少
數
例
外
。
由
此
例
外
之
性
質
導
衍
而
出
特
別
捐
之
合
法
性
標
準
須
從
嚴
解
釋
及
適
用=

此

種

標

用

於

所

有

之

特

 

別
捐
類
型
。
無
論
其
財
政
目
的
係
爲
主
耍
-
或
者
次
要
n

的

者

-
皆

然

=

然
而
特
別
捐
之
例
外
構
成
要
件
性
質
並
未
構
成
使
租
税
、
規

費

、
受
益
费
及
其
他
税
捐
爲
不
合
法
之
排
除
性
要
件

 

。
在
特
殊
前
提
要
件
下
除
了
租
稅
、
規

费

、
受
益
費
及
特
別
拍
之
外
，
尚
有
其
他
之
公
課
在
憲
法
上
仍
爲
nr

能
(聯
邦
 

憲
法
法
院
判
例
集
第
七
十
五
卷
第
一
〇
八
頁
；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第
七
十
八
卷
第
二
四
九
頁
)
。

n

、

L

菡
於
基
本
法
第
七
卜
四
條
第
十
七
款
舆
第
七
十
四
條
第
卜
一
款
之
規
定
聯
邦
立
法
者
有
權
制
定
銷
售
基
金
法
。 

特
別
捐
之
課
徵
U

的
受
限
於
支
應
農
業
經
濟
之
廣
告
聯
盟
-
其
效
果
在
獲
取
財
政
來
源
以
外
，
尚
及
於
拓
展
行
銷
以
及

 

農
產
品
之
使
用
。
只
要
係
爲
奬
助
農
、
林
業
之
原
料
者
-
聯
邦
之
立
法
權
限
係
根
據
。
農
—
及
林
業
生
庠
之
推
廣
權
限

 

"
(
基
本
法
第
七
丨
冈
條
第
十
七
款
)
。
倘
使
涉
及
糧
食
業
之
推
廣
時
，
則
係
爲
農
產
品
之
營
業
h

利
用
或
貿
易
，
並



非

爲

裎

食

之

保

金

；
在

此

種

惜

形

聯

邦

立

法

者

係

行

使

其

經

濟

法

之

權

限

(
第

七

十

四

條

第

十

一

款

)

L

對

基

金

爲

財

政

支

援

之

特

別

捐

義

務

人

’
其
同
質
性
乃
因
其
係
歐

洲

共

同

體

內

競

爭

者

所

共

同

之

關

涉

性

而

來

 

。
此

係

自

下

述

之

考

慮

而

產

生

：

a)
經
由
銷
售
基
金
法
之
特
別
捐
制
度
，
透
過
本
國
及
外
國
市
場
之
開
發
及
維
護
以
集
中
推
廣
德
國
之
農
、
林

、 

糧
食
業
產
品
之
銷
售
及
使
用
銷
售
基
金
法
第
二
條
笫
：
項
與
第
十
條
第
一
項
)
"
此
種
推
廣
之
委
託
首
先
關
係
到
德
國

 

大
部
份
農
產
品
銷
肖
的
歐
洲
共
同
市
場
(
聯
邦
政
府
農
業
報
告
)
。
早
在
銷
售
基
金
法
S

時
a

m
林
委
员
會
之
炎I

面
 

報
告
就
指
出
，
德

國

苡

、
林

、
糧
食
康
品
僅
能
經
由
共
同
市
場
中
之
協
同
努
力
才
能
維
持
銷
售
。
由
於
共
同
市
場
之
條

 

件
限
制
市
場
狀
況
已
有
根
本
之
改
變
；
因
此
推
廣
銷
售
之
任
務
必
須
在
歐
洲
經
濟
共
同
體
之
規
定
範
圔
內
爲
之
=
在
大

 

多
數
之
共
同
市
場
會
員
國
中
皆
有
類
似
推
廣
銷
售
之
制
度
存
在
。
採
行
銷
售
蕋
金
以
之
作
爲
徳
國
農
產
品
之
集
中
推
廣

 

，
乃
是
對
丼
市
共
同
農
業
政
策
以
及
由
此
種
政
策
所
泱
定
之
農
業
生
產
者
在
歐
洲
共
同
市
場
中
之
競
爭
狀
況
所
爲
之
反

 

應

。
銷

售

基

金

法

之

目

標

-
保

護

及

強

化

徳

國

農

業

對

於

歐

洲

尤

市

其

他

農

業

出

：3
國

之

競

笋

力

，
也
是
今
日
銷
售
基

 

金

重

要

的

正

當

化

理

由

=
以

一

種

有

效

地

促

銷

德

國

農

库

品

方

式

將

能

對

抗

於

一

九

九

二

年

歐

洲

單

一

內

部
r i i

場
實
現

 

後

之

激

烈

競

爭

。
與

此

看

法

相

符

合

茗

，
銷

售

基

金

與

徳

國

農

業

中

央

行

銷

公

司(
C

M
A
)

亦

已
見
及
在
歐
洲
共
同
體
肉

 

部

市

場

中

之

決

定

性

的

挑

戰

=

德

國

國

會

糧

食

、
農

、
林

委

員

會

在

一

九

八

八

年

十

二

月

七

日

專

爲

銷

枵

基

金

所

舉

辦

 

之

公

聽

會

即

特

別

審

查

-
是

否

鑒

於

共

同

市

場

爲

了

被

視

爲

必

要

的

銷

售

推

廣

其

法

律

基

礎

已

爲

充

份=



W

就
此
一
目
的
’
農
業
及
糧
食
業
組
成
了
一
個
同
質
性
的
’
共
同
負
擔
財
政
支
應
義
務
之
集
體
。
幾
乎
所
有
農

 

產
品
及
大
部
份
加
工
品
皆
由

欧
洲
共
同
特
別
法
規
所
掌
握
。

依
照
歐
洲
條
約
第
三
十
八
條
第
一
項
之
規
定
，
共
同
市
場
涵
蓋
麵
以
及
農
產
品
之
貿
易
。
而
農
產
品
不
僅
指
原

 

料

，
舆
第
一
級
加
工
有
直
接
關
聯
性
之
農
產
品
亦
屬
之*

歐
洲
條
約
第
三
十
九
條
至
第
四
十
一
條
與
條
約
附
錄
二
合
併

 

適
用
幾
乎
所
有
之
農
產
品
以
及
一
大
部
份
生
活
必
需
品
業
之
貨
品
。
在
此
一
基
礎
上
今
日
整
個
農
業
及
糧
食
皆
隸
於
共

 

同
體
法
之
前
提
要
件
下
；
構
成
了
一
個
在
f

法
秩
序
之
前
已
建
構
的
集
體*

0
將
圔
藝
業
亦
納
入
銷
售
基
金
法
(

條
第
四
項
)
下
之
特
別
捐
義
務
人
，
並
未
違
反
同
質
性
之
要
件*

在
 

歐
洲
法
以
及
聯
邦
德
國
之
法
律
及
社
會
秩
序
下
，
圍
藝
業
均
歸
類
於
i

 
*因
此
與
農
業
組
成
了
一
個
既
存
的
集
體
。 

糧
食
業
與
其
他
之
原
料
業
的
*i

n

上
差
異
性
’
有
鑒
於
銷
售
基
金
之
財
政
目
標
，
並
不
重
要
。

以
銷
售
基
金
法
之
目
標
爲
取
法
之
財
政
支
應
貴
任
性
乃
s

食
業
及
其
他
原
料
生
產
業
併
同
納
入
此
一
制
度
具
有

 

正
當
理
由
。
銷
售
基
金
法
之
目
標
乃
是
致
力
於
農
產
品
市
場
之
維
護
與
開
發
-
並
非
§

德
國
人
民
之
糧
食
所
需
。
由
 

於
銷
售
基
金
全
然
用
於
市
場
之
維
護
與
開
發
’
因
此
財
政
支
應
之
責
任
性
乃
關
涉
於
此
目
標
上
，
在
歐
洲
法
上
成
型
的

 

市
場
中
’
糧
食
業
與
園
藝
業
同
等
的
參
舆
即
建
立
了
負
擔
義
務
人
之
同
質
性
。

d)
以
廉
業
及
糧
食
業
之
集
體
在
銷
售
基
金
法
上
所
規
定
之
構
成
要
件
之
型
式
並
不
具
同
質
性
之
議
論
，
並
不
能

貫
徹
。

aa>
銷
售
基
金
任
務
之
財
政
支
應
係
由
一
具
同
質
性
的
農
產
品
原
料
生
產
者
，
使
用
者
以
及
承
銷
人
所
爲
之>



德

國

農

產

品

市

場

之

開

發

及

維

護

不

僅

由

農

業

抑

且

由

糧

食

業

擔

負

財

務

責

任

-
乃

因

其

在

同

；
生
產
鏈
上
之
活
動
根

 

本

上

係

就

徳

國

農

產

品

原

料

之

產

品

爲

使

用

及

行

銷

。
有

隳

於

銷

售

之

推

廣

-

農

業

和

糧

食

業

乃

組
成
了
具
有
相
同
競

 

爭

目

標

的

共

同

體

，
蓋
因
糧
食
業
就
德
國
原
料
在
國
内
及
國
.外

銷

售

之

媒

介

。

f
在
銷
售
基
金
法
將
內
國
糧
食
業
對
外
國
原
料
爲
加
工
者
亦
納
入
其
中
之
情
形
，
尚
符
合
同
質
性
之
要
件
。
 

由
此
種
經
濟
業
別
所
擔
任
之
開
發
德
國
產
品
市
場
之
功
能
-
通
常
就
其
所
加H

之
原
料
是
否
全
部
、
大
部
份
或
者
僅
少

 

部
份
係
德
國
農
產
品
乙
節
而
§

，
並
不
具
重
要
性
。
就
長
期
之
銷
售
推
廣
而
言
，
偶
而
自
外
國
原
料
所
製
造
之
產
品
亦

 

歸
屬
於
徳
國
之
糧
食
業
而
且
作
爲
德
國
產
品
得
以
占
有
市
場
，
無
寧
説
足
更
具
有
決
定
性
。
銷
售
基
金
不
僅
在
推
廣
德

 

國
之
農
産
品
-
更
在
支
持
徳
國
之
整
體
S
食

業

-
無
論
所
加
工
品
之
原
康
地
爲
何
，
其
經
濟
上
之
$

能
力
對
徳
國
总

 

業
原
料
生
.m
皆
爲
有
利
。

CC)
甚

且

在

侗

別

案

件

中

，
德

國

®
食

業

在

國

内

對

外

國

之

原

料

爲

加

工

具

以

外

國

產

品

在

市

場

行

銷

者

，
亦

 

對

同

質

性

之

要

件

不

構

成

妨

礙

。

固

然

銷

售

葙

金

及

其

財

政

支

應

全

然

是

爲

推

廣

德

國

農

業

及

糧

食

業

產

品

之

行

銷

爲

目

的

。
然
而
立
法
者
乃
依
社

 

會

典

型

之

狀

況

建

立

其

構

成

要

件

-
就

是

在

類

型

中

掌

握

個

別

性

，
將

具

體

性

予

以

普

通

化

-
將

岐

異

性

大

略

化

之

"
 

原

則

上

皆

依

通

例

爲

之

-
但

亦

得

就

特

殊

情

形

採

取

特

殊

規

定

"
無

論

如

何
就
些
許
之
小
差
異
或
僅
在
特
殊
情
彤
下
所

 

出

現

之

岐

異

性
T

以

類

型

化

之

處

理

仍

然

合

法=

憲

法
h

所

容

許

之

類

型

化

限

界

在

本

案

中

並

未

被

逾

越

。
通
常
徳
國
糧
食
業
並
未
明
白
指
示
出
其
對
外
國
原
料
爲



加
工
式I

t
®

。
因
此
立
法
者
也
不

爲
相
應
之
不
同
構
成
要
件
之
規
定
•

e)
最

後

’
同
質
性
之
存
在
亦
不
因
生
產
者
、
使
用
者
或
行
銷
者
在
同
一
市
場
$

於
代
理

f

之
狀
態
中
而
有

 

疑
問

*

根
本
上
每
一
經
濟
業
別
之
銷
售
掌
握
了
處
於
彼
此
競

f

之

昝

業

。
在
本
法
目
的f

定
的
抽
象
程
度

 

的
基
礎
上
相
同
的
科
益
然
而f

K

到

獎

助

。
單
僅
競
爭
之
狀
況
並
不
能
構
成
反
對
有
f

性
之
昝
業
因
具
有
同
質
性
而

 

應
S

特
別
捐
之
理
由
。

銷
售
基
金
並
未
個
別
生
產
業
別
取
得
馨

雾

而
領
先
於
其
他
替
佳
產
業
之
目
標
•
經

由

舉

的

蜃

 

推

廣

將

促

進

整
髋

之

及

糧

食

業*

此
一
推
廣
目
標
在
基
金
投
入
能
夠
保
障
競
爭
中
立
之
情
形
下
，
有
利
於
所
有
之

 

畫

領

域

t

銷

售

基

金

法

第

五

糞

五

項

了

3.
反

之

’
蠢

及

林

業

即

非

就i

支

應

銷

售

基

金

而
爲
負

貴

之

同
f

集

體

。
就

林

業

而

言

，
負

^

^

別

捐

義

 

務

人

同

質

性

設

定

之

特

^

洲

共

同

體

之

共

同

農

業
f

內

之

特

殊

競

震

況

——

目

前

並

不

明

顯

•
，
此

外

使

林

 

業

亦

負

馨

別

捐

基

於

1

征

技

術

之

原

因

’
而

失

其
S

 *

a)
共
同
i

政
策
之
原
有
構
成
要
件
乃
是
農
業
以
及
農
業
產
品
之
貿
易
，
而
非
林
業
(
歐
洲
條
^

三
十
八
條

 

)
二
如
既
往
林
業
並
不
在
共
同
農
業
政
策
規
定
之
範
圍
內

*

固

然

歐

洲

共

同

體

執

委

喜

經

因

論

及

蠢

l
i
I
S
M

林

 

業
之
密
切
關
聯
性
，
而

®

發
展
一
共
同
的
林
業
政
策
。
但

是

歐

洲

三

十

八

f

 

1

項並未納入

f

 

*

同
時
亦
未
將
木
材
列
入
本S

三
項
共
同
農
業
政
策
下
特
殊
規
定
之
農
產
品
表
列
中
，
然
此
至
多
也
僅
准
許
共
同
農

 

業
政
策
可
延
伸
至
有
助
於
改
良
蠢
結
構
之
個
別
林
業
措
施
；
箭

條

—

三
十
八
條
以
下
並
未
規
定
有

i

的
林

二

五



業

饕

基

礎

。

德
國
政
府
之
林
業
f

較
少
以
市
場
之
維
f

取

向

；
其
政
策
尤
其
—

於

森

林

之

保

養

以

作
爲
氣

候

、

及

 

水

、
動

植

物

世

界

乃

至

於

人

類

回

復

健

康

之

生

態

平

衡

空

間

。
蠢

之

經

濟

利

用

與

環

保

之

識

同

等

重

要

*

佔
有
聯

國
森
林
百
分
之
五
十
八
面
積
之
國
有
式
法
人
林
地
之
f

管

理

-
乃

是
爲
了

森

林
之
環
境
及
回
復
功
能
-
而
非
在

 

蠢

林

產

品

之

銷

售

及

霄

。
國

家

之

林

業

政

策

與

囊

饕

相

反

者

乃

係

’
與

其

在

於

林

產

品

之

營

業

蠢

售

可

能

 

性

-

w

w
^
i

驀

之

貢

馨

力

。

是

以

—

及

林
f

依
附
在
根
本
上
不
同
的
生

産
及
市
場
條
件
下
•國

及

場

之

®

&
S

及
S

之
 

可
能
性
以
及
功
能
和
其
務
，在
基
礎
上
即
不
一
致
•二|

髏
並
未
有

一

共
同
的
，因

秦

義

所

由

 

決

基

f

立-N
/
m

 

-

而
此
一
基
金
主
要
乃
因
反
共
同
體

S

向
之
設
立
而

産

生
。

b)
職

是

之

故

-
原
來
林
業
也
不
應
納
入®i

n

基

金

法

之

中

；
係
僅
基
於
課
徵
技
術
上
之
理
由
而
i

列
入
S

 

義

務

人

之

範

圍

中

。f

雇

來

銷

售

基

金

法

內

容

與

土

地

—

之税
—

基
於
土
地
税
之
S

基

礎

以

及

統一

 

而

 

由
於
此
種£
1
1

性
基
於
行
政
技
術
上
之
理
由
未
能
^I

排
除
在
外
-
是
以
—

及
林

®

反
應
此
 

I

而

被

羅

致

•

倘

使

此

種

課

徵

技

術

之

緣

因

—

共

同

就

農

業

及

林

業
爲
課

征

對

象

作
爲
理

論

上

根

據

-
然

亦

因

銷

售

基

金

於

 

2
3
.
3
,
1
9
7
2

之
第
二
修
正
法
而
消
滅
•
賽

此

一

修

正

法

乃

將

聚

林

價

法

之

統

一

覆

之

褒

之

以

在

 

構
成
要
件
中
明
定
，
由
國
內
生産
者
所
接
受
用
^

爲

据

開

、
刀
切
或
S

去
外
層
樹
皮
之
t

爲
S

之
對
象"

(

爲
課
徵

馨

基

人



銷
ft-
基
金
法
第
十
條
第
三
項
第
十
款
)
。

4.
林

業

與
鹿
糧
食
業
二
者
之
間
的
不
一
致
性
並
不
S

售

基

金

法

全

部

無

效

。
除
了
林
業
以
外
之
其
餘
之
負
擔
義

 

務

人

組

成

同

質

性

之

集

體

，
此

一

集

體

能

單

獨

達

成

銷

售

基

金

法

之

目

標

。

某
一
部
份
之
集
體
經
納
入
特
別
捐
之
義
務
人
範
圍
係
違
憲
時
-
倘
使
其
餘
部
份
之
集
體
方
面
不
能
滿
足
同
質
性
之

 

要
求
或
是
其
單
獨
不
能
達
成
特
別
捐
之
目
的
者
’
則
特
別
捐
負
擔
原
則
上
即
成

爲
全
部
無
效
。
個
別
規
定
之
無
效
導
致

 

整
體
法
規
之
無
效
’
僅
在
於
自
法
規
之
客
觀
意
義
上
而
言
’
其
餘
與
憲
法
尚
符
合
之
規
定
並
無
獨
立
之
意
義
時
始
發
生

 

*

本
案
中
農
業
及
糧
食
業
在
無
滋
生
疑
義
之
林
業
時
能
滿
足
同
質
性
之
要
件
‘
，
在
共
同
市
場
之
競
爭
中
追
尋
同
樣
的
目

 

檫
以
及
設
定
了
統一

的
推
廣
需
求
。
此
種
需
求
之
實
現
依
照
銷
售
基
金
之
組
織
及
目
標
’
甚
而
在
捐
費
收
入
無
林
業
之

 

參
與
即
短
少
百
分
之
六
時
，
仍

然

可

能

。
因
此
同
質
性
集
體
的
憲
法
上
前
提
前
要
件
僅
僅
要
求
1

售
基
金
法
之
部
份

 

1

-
然
而
銷
售
基
金
亦
必
須
將
其
收
入
之
集
體
有
利
連
用
限
於
剩
餘
之
具
有
同
質
性
之
集
體
，
是
以
林
業
之
推
廣
活
動

 

即
不
須
再
加
斟
酌
。

i

銷

售

基

金

法

並

不

因

財

政

目

的

的

失

去

或

達

成

而

爲

違

憲

。

銷
售
基
金
法
之
財
政
目
的
直
至
今
日
仍
然
存
在
"
聯
邦
政
府
之
鹿
業
報
告
揞
明
在
與
歐
洲
共
$

負
國
及
第
三
國

 

之
楂
食
貿
易
’徳
國
有
嚴
重
的
入
超
。
聯
邦
政
府
之
意
見
以爲
經
由
共
市
內
部
市
場
之
實
現
，
農
業
及
糧
食
業
之
競
爭

 

在
未
來
將
愈
趨
激
烈
。
此

外

，
在
大
部
份
歐
市
會
員
國
中
皆
有
推
廣
某
種
農
產
品
銷
售
之
制
度
。
維
持
茈
保
全
德
國
農

二

七



二

八

業
及
檯
食
業
在
共
—

地
位
的
任
務
可
能
由
於
徳
國
及
歐
洲
之
當
前
發
展
’
須
要
對
推
廣
政
策
爲
額
外
之
要
求*

而
且

 

即使超董產亦無改於德國蠢̂̂其

之

可

值

得

。

原
則
上
爲
臨
時
性
之
，
销
售
基
金
特
别
捐
*
之<

n
l

査
亦
IE

明
了

 

支
應
之
任f

目

的

•
銷

 

售
基
金
法
僅
在
其
有
關
將
林
業
亦
列
入
負
擔
義
務
人
部
份
始
無
效
，
而
關
於
將
林
業
所
參
與
之
組
織
法

S

文
即
成
空

 

言

。

瓜

'

此
外
-
銷
售
基
金
法
對
蠢
及

辑
食
業
所
課
徵
之

税
捐
並
未
連
背
基
本
權

*

L

本
法
符
合
基
本
法
第
十
四
條
之
前
提
要
件
.
違
反
財
產
權

t

之
情
形
僅
在
於
下
列
之
情
形
.
.
®

人
之
金
錢

 

^
:
負
擔
已
建
到r

過

度
J

之
程
度
並
且
使
其
財
產
關
係爲
根
本
上
之
妨
礙
-
因
而
此
種
金
錢
—

有
扼
殺
之
I

 (
 

f

憲
法
法
院
判
例
集
第
七
十
卷
’
第
二
一
九
頁
以
下
；
第
七
十
八
—

二
三
二
頁
以
下

)
•
本
案
中
—

大

 

物
之
千
分
之
三
’
顯
然
並
無
財
產
權
之
捶
殺
效
果
的
情
形
。

i

別
捐
之
義
務
亦
未
對
一
般S

自

由

作
爲

特

殊

型

馨

的

經

濟

活

音

祟

成

侵

害

(
糞

憲

法

法

院

 

判
例
集
第
三
七
卷
第
一
頁
以
下
)
。

固

然
积
捐

作
爲
經

濟

政

策

之

工

具

有

形

成

性

之

效

果

*

並

且

因

之

而

觸

及

經

濟

活f

由

之

,
在
一
個 

改

幾

中

之

經

營

市

場

中

’
對

德

國

—

而
言
s

並

開

發

其
®i

n

及

使

用

可

能

性

乃

是

一

個

對

企

業

活f

—

干

預

 

的

正

當

化

之

經

濟

政

策

目

棵

•
立

法

者

有

權

在

經

濟

生

活

中
爲
叢

及
淸
除

之

干

涉

.
，
在

此M

性

中

立

法

寅®

定



金

錢

給

付

負

擔

(
聯

邦

憲

法

判

例

集

第

七

五

卷

第

一

◦
八

员

)
銷

售

基

金

法

及

在

其

中

包

含

之

税

捐

規

定

仍

然

在

立

法

 

名

所

得

形

成

之

範

閛

中

。
對

相

對
人
所
課
負
之
税
捐
—

就

其

m
:

的

而

言

，
並

非

不

合

比

例

。

C

.
‘
邋

法

訴

願爲
無

理

由

I

、
憲
法
新
願
人
並
未
因
原
審
裁
判
以
及
裁
判
之
法
律
基
礎
*
銷
售
基
金
法
〃
第
十
條
第
一r

項
笫
九
款
之
規
定
而

 

侵
害
其
依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；
項
所
規
定
之
基
本
權
。

L

訴
願
人
卞
.張
依
照
銷
笆
基
金
法
所
課
微
之
税
捐
並
不
符
合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就
特
別

K

之
合
憲
性
所
發
展
出
之
準

 

則

乙

節-

其
憲
法
訴
願
無
理
由
。
銷
售
基
金
法
第
f

條
第
三
項
第
九
款
與
基
本
法
相
符
(
參
照
前
述

b

 )
=

L

訴
願
人
指
摘
其
因
銷
枵
基
金
法
迪
背
歐
洲
共
同
體
法
致
使
其
依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所
規
定
之
基
本
權
受
到

 

侵

害

時-

其
憲
法
訴
願
亦
係
無
理
由
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於
憲
法
訴
願
之
範
圍
内
就
是
否
一
侗
齊
通
法
律
之
內
國
規
範
與

 

高
位
階
之
歐
洲
共
同
體
法
規
定
不
相
符
合
以
及
其
是
否
即
因
之
必
須
失
效
的
問
題
，
並
無
管
轄
權
.，
就
此
種
規
範
衹
觸

 

乃
由
有
管
S

之
法
院
爲
包
括
之
審
杏
及
准
駁
(
聯
邦
虛
法
法
院
判
例
集
第
一
卜
一
卷
第：

R

五
頁
)
=

n

、
原
審
裁
判

亦

未

伎

犯

訴

願

人

依

照
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；

一

條

第

一

項
第
二
句
依
法
審
判
之
憲
法
上
請
求
權
。

W

歐

洲

法

院

係
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 w

〇

一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句

所

稱

之

法

院

(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第

七

十

：
一
卷
第
三
三
九



二
一
o

頁

)
•在
此
一
作
用
中
’歐
洲
法
院
必
須
—

及

約

之

統

一

解
釋
及
逋
用
(

一
六
四
條
、第
-七
 

三

條

、
第
一
七
七
條
)
在
彼
此
互
相
交
錯
及
交
互
影
f

各
f

_
法
秩
序
以
及
共
同馓
之
法
秩
序
M

內

’
共
同
體

 

法
之
適
用
廣
泛
地
委
由
各
國
法
院爲
之
。
歐
洲
條
約
第
一
百
七
十
七
條
賦
予
歐
洲
法
院
在
先
行
裁
判
程
序
中
對
於
共
同

 

體
法
統
一
解
鞸
以
及
^
一
^

 一
解
釋
法
規
被
尊
重
之
任
務
-
$

文

在

於

馨

共

同

體

法

於

所

有

之

貪

國

一

驀

同

 

等

的

效

果

。

在
此
一
基
礎
上
內
國
法
院
以
及
歐
洲
法
院
各
自
分
擔
任
務
。

S

內
國
法
^

於
繫
屬
之
法
*

M

皆
有
權
爲
裁

 

判

-
亦
即
包
^

^

法
於
個
別
案
件
中
之
適
用

*

麓

在

個

案

之

裁

判

中

露欧
洲

法

之

解
释
有

疑

義

或

翥

閛

明

歐

 

洲
法
律
上
活
動
之
效
力
時
，
歐
洲
法
院
相
對
於
內
國
法
院
即
須
爲
先
行
裁
判
•
歐
洲
法
院
因
之
即
1

 了
內
國
法
院
一

 

個
在
共
同
%
中
統
一
解
釋
之
法
律
榻
準
.，
內

國

法

院

就

繫

厲

個

案

之

裁

判

乃

適

用

此

種

法

之

S

以
及
其
他
相
關

 

之

法

規*

b>
最
終
舂
之
內
國
法
院
在
歐
洲
條
約
第
一
百
七
十
七
條
第
三
項
之
前
提
要
件
下
，

f

職

法

S

 

裁

判*

此
一
依
照
歐
洲
條
約
之
提
請
義
務
經
由
同
意
法
依
照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四

®

 一
項
，
第

五

二
項
所
頌

 

布
之
法
律
適
用
指
令
而
成

爲

國
法
秩
序
之
一
部
’
並
且
由
法
院
予
以
遵
守
；
個
人
在
原

M
I
C

程
序
中
之
請
求

 

審
判
權
利
之
—

因
而
得
以
証
實
’
而
且
此
義
務
亦
強
化
了
提
案
程
序
之
閧
始

*

依
歐
洲
法
院
之
判
決
內
國
最
終
審
法
院
必
覆
照
條
約
第
一
百
七
十
七
馨
三
項
之
規
定
遵
寡
提
請
裁
判
之
義

 

務

’
如
果
在
其
懸
而
未
決
之
程
序
中
涉
及
箭
法
之
問
題
，
，
除
非
法
院
已
確
認
所
牽
涉
之
問
題

辑
裁
判
並
不
重
要
’



問
題
已
爲
歐
洲
法
院
解
釋
之
標
的
或
者
已
無
明
顯
之
懷
疑
歐
洲
法
之
正

S

用
B

斟
明
顯
者
〃
。
內
國
法
院
僅
可
在
其

 

確
信
其
餘
會
員
國
之
法
院
及
歐
洲
法
院
皆爲
同
等
之
確
定
’
否
認
問
題
發
生
之
合
理
的
懷
疑

-

僅
在
此
種
前
提
要
件
下

 

-

內
國
法
院
可
以
不
將
案
件
提S

洲
法
院
而
自
爲
裁
判*

此
一
見
解
與
學
界
廣
泛
之
通説
以
爲
*
.
所
提
出
之
問
題
對

 

任
何
有
經
驗
之
法
學
者
皆
很
明
顯
而
且
理
性
上
僅
可
能
只
有
一
個
答
案
時
，
即
無
提
請

f

之
義
務-

i

合

。
歐
洲

 

法
之
問
題
於
原
中
之
裁
判
重
大
性
與
否
僅
由
該
爭
議
所
繫
屬
之
內
國
法
院

爲
判
斷
。

此

外

，
所
有
內
國
之
法
院
在
其
認爲
共
同
體
機
關
之
行
爲
有
瑕
疵
時
皆
務
提
請
裁
判
.
，
內
國
法
院
不
能
就
與

 

之
相
關
的
法
律
效
果爲
確
認
。

U
C)
依
法
審
判
之
保
証
屬
於
德
國

i

法
發
展
上
已
固
定
不
移
的
永
績
狀
態
"
依
法
審
判
之
保
障
乃
是
一
般
法
治
國

 

下
客
觀
性
誡
令
的
特
殊
型
態
，
並
且
確
定
了
有
審
判
權
之
法
院
先
已
決
定
，
而
並
—

時
且
擇
人
而
委
任
。
因
此
基
本

 

法

第一

百

〇
i

 一
項
第
二
句
乃
是
保
障
司
法
機
關
免
於
受
控
制
之
—

 {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例
集
第
十
七
卷
二
九

 

四
頁
；
二
十
五
卷
三
三
六
頁)

D

基
本
法
第
一
百
〇

一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設
定
了
請
求
依
法
審
判
之
主
體
性
權
利
。
然
而
經
由
此
一
準
基
本
權
之
保

 

障
亦
未
法
法
院
成

爲

一
個
對
所
有
法
院
，涉
及
法
院

W
?

權
之
程
序
上
瑕
庇
皆
必
須爲
糾
正
的
監
督
機
關•

 

無
寧
説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就
基
本
法
第
一
百

〇
一
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旬
之
管
轄
權
保
障
評
價爲
法
治
國
原
則
客
観
性
誡
令
的

 

部

份

-
此
原
則
亦
要
求
遵
守
’
由
高
等
專
案
法
院
監
督
管

i

規
定
之
遵
守
’
並
且
限
制
於
審
級
層
次
i

限

規

定

。
 

S

憲
法
法
院
針
對
權
限f

之
解
釋
及
逋
用
-
僅
於
此
種
解
釋
及
適
用
在
斟
酌
基
本
法
之
根
本
思

S

-

不
再
能
夠

二
二



二
一
二

被
理
解
而
且
明
頚
地
無
理
由
時
’
始
行驳
斥
(H

i

法
法
院
判
例
集
第
二
十
九
卷
第

一

九

八

買
T

不
依
f

條
約
第
一
百
七
十
七
條
之
規
定

爲
提
請
程
序
之
開
始
進
行
者
’
可

能

法

上

f

以
統
一
解
釋
之

 

問
題
i

 了
f

歐
洲
法
f

i

裁
判
之
權
利
-
並
且
因
之
影
響
了
裁
判
之
結
果
。
如
果
i

的
法
律
國 

中
爲
不
同
之
解
說
’
則
於
滅
洲
共
同
髏
所
設
定
之
法
秩
序
即
不
統
了
職
此
之
故
，

第
一
百
七
十
七
條
即
將
 

8

法
院
在
功
能
上
亦
列
入
貪
圔
之
審
判
權
系
統
中
-
獲

基

於

法

安

定

性

及

法

蠢

用

平

等

奮

法

 

之
解
鞸
及
逋
用
交
由f

法

院
爲
之

(
I

法
S

例
集
第
七
十
三
卷
第
三
三
九
頁
)
。
f

it

法
法
院
僅
於
此

 

饔

I

之
規
則
在
顯
然
無
理
由
之
情
形
下
—

用

時

’
始
加
審
査
•
單

僅

在

此

一

蕃

需

下

乃

符

八

囊

憲

法

法

 

院
之
任
務
-

d>
尤
其
是
在
下
列
情
形
提

鲭
義
務
有
明
顯
地
無
理
由
不
狀
況
’
即
最
終
審
之
$

判
決
法

i

管
i

 

I

存
在
—

洲
法
上
問
題
而
與
裁
判
有
重
要
性
時
’
仍
然
對
於
#

a
s

裁
判
不
予
考
慮
’
而
且
其
自
身
就
問
題
之
正
確

 

答
案
已
有
存
疑
(
對
於
蠢
義
！

根
本
誤
認
)
。
下

列

情

形

亦

係

明

顯

無

理

由

不

之

義

務

-
即
素
判
決

 

最
終
審
之
法
院
有
意
在
與
裁
判
有
關
之
重
要
問
題
上

I
h
l
i
M

洲
法
院
之
翔
決
而
且
不
！
^

或
不
重
新
S

者

(
不
爲
提
 

請
i

之
有
意
悖
離
’
參
§
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例
集
第
七
十
五
謙
二
二
三
頁

•
)

倘
使
歐
洲
法
上
對
裁
判
有
重
要
性

 

之

問

題

-
歐
洲
法
院i

之
尚
未
爲
判
决
者
，
或
i

此
問
題
可
能
未
予
完
全
回
答
者
’
或S

乎
不
盡
可
能
由
判
決

 

M

嫌

發

展

者

，
則
僅
於
最
終
審
之
本
案
判
決
法
院
以
無
理
由
之
方
式
逾
越
其
在
此
類
案
件
中
必
要
地

S
3
6

範

圖

時

，
 

乃
連
背
基
本
法
第
一
百
。一

 f

 

1

1

二
句
(
判
決
之
不
完
備
)
。
特
別
在
有
期
裁
判
重
要
之
上

缉
法
院
之
見



解
有
明
顯
地
位
之
反
對
意
見
存
在
時
-乃
有
此
種
情
形
。

L
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之
判
決
並
未
因
之
違
反
某
本
法
第
一
百
〇

一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之
規
定
-
蓋
其
依
歐
洲
條
約
第

 

一
ft'
七
十
七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有
權
提
請
歐
洲
法
院
爲
裁
判
-
但
並
未
依
歐
洲
條
約
第
一
百
七
卜
七
條
第
：二
項
之
規
定
 

有
義
務
提
請
裁
判
。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之
裁
判
得
以
針
對
不
受
理
之
救
濟
途
徑
爲
抗
告
；
是
故
歐
洲
條
約
第
一

 W

七
十
七

 

條
第
一
一
：項
之
前
提
要
件
即
不
存
在=

憲
法
辭
願
人
指
摘
之
歐
洲
法
問
题
設
及
行
政
法
院
法
第
一
百
_;
一 f

七
條
第
一
項
第

 

一
款
所
稱
之
可
審
查
之
聯
邦
法
律
(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判
例
集
第
三
十
五
卷
第
二
七
七
頁
)-

歐
洲
共
同
體
法
中
之
法
律

 

問
題
本
已
在
原
則
h

爲
行
遞
法
院
法
第
一
百
：
一
和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一
款
所
稱
之
者
並
且
因
而
開
啟
第
三
審
上
訴
之
途
徑

 

，
倘
使
已
預
見
在
未
來
的
第
■:._
一
審
程
序
中
產
生
提
請
歐
洲
法
院
爲
先
行
裁
判
之
必
要
性
。

L

聯

邦

行

政

法

院

之

裁

定

並

米

違

背

雄

本

法

第

一

百

◦

一
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之
規
定
T

蓋
因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經
由

 

第

：
一
審
上
訴
之
不
受
理
決
定
-
並

因

之

不

將

案

件

提

請

歐

洲

法

院

裁

判

，
並

未

剝

奪

訴

願

人

依

法

審

判

之

權=

聯

邦

行

政

法

院

否

認

了

提

請

裁

判

之

義

務

係

有

事

理

上

之

明

顯

理

山

。
法
院
乃
是
以
歐
洲
法
院
的
有
關
判
決

爲
签

 

礎
a

就

訴

願

人

之

論

點

爲

解

析

。
歐

洲

法

上

問

題

爲

正

確

解

釋

之

有

理

由

的

疑

義

並

未

如

此

之

迫

切

致

使

4<
提
請
歐
洲

 

法

院

爲

裁

判

成

爲

無

可

替

代

的

主

張

。
訴

願

人

在

其

淑

法

訴

願

中

僅

主

張

-
歐

洲

法

院

迄

未

就
銷
肯
某

佥
法
是
赍
符
合

 

歐

洲

條

約

第

三

十

條

爲

審

杏

而
a

歐

洲

法

院

應

將

扭

曲

競

爭

之

措

施

置

於

'史

加

嚴

格

之

審

查

下

=
從
此
項
主
張
中
並
未

 

見

及

訴

願

人

對

歐

洲

法

之

問

題

所

提

出

之

見

解

叨

顯

優

先

於

聯

邦

行

政

法

院

之

法

律

见

解

。
訴

願
人
之
卞
張
故
未
能
促

 

使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提
請
依
照
歐
洲
條
約
第
一

 k
n

七

十

七

條

所

規

定

之

先

行

裁

判

，
尤
其
是
訴
願
人
純
僅
提
及
聯
邦
法
院



在

過

去

之

判

决

中

已

經

評

爲

評

斷

者

。

4,
訴
願
人
基
於
基
本
法
第
一
百
〇

一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之
基
本
權
亦
未
因
之
而
受
侵
害-

蓋
因
歐
洲
共
同
體
執
委

 

會
已
於
一
九
八
六
年
十
月
二
十
1_ n

囑
託
聯
邦
政
府
依
照
歐
洲
條
約
第
一
百
六
十
九
條
之
規
定
就
有
關
銷
售
基
金
法
之

 

問
題
表
示
意
見
。
在
此
號
文
件
中
執
委
會
曾
表
達
其
依
照
銷
售
基
金
法
所
課
徵
之
费
用
4
能
侵
犯
歐
洲
條
約
乙
節
之
見

 

解

。
即

使

以

爲

從

歐

洲

共

同

體

執

委

會

之

意

見

中

可

以

產

生

歐

洲

條

約

第

一

百

七

十

七

條

第

一

項

之

提

請

裁

判

之

義

務

 

，
並

且

從

而

發

生

遨

背
S

本

法

第

一

百

◦

一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句

之

情

形

，
然
ffll

此
一
主
張
亦
不
能
使
憲
法
訴
願
獲
得
勝

 

訴

之

結

果

。
歐

洲

共

同

體

執

委

會

係

在

聯

邦

行

政

法

院

爲

裁

定

後

方

始

要

求

聯

邦

政

府

表

示

意

見

。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在

 

其

爲

裁

判

時

並

未

知

悉

町

能

執

委

會

有

反

對

之

意

見

。
因

此

聯

邦

行

政

法

院

並

未

逾

越

界

限

忽

視

法

律

或

者

錯

誤

適
)lj
 

因
而
致
於

違
背
菡
本

法

第

一

百

〇

一

條

第

一
項
第
二
句=

此

外

-
執

委

员

已

於

一

九

八

七

年

六

月

十

日

停

止

對

聯

邦

德

國

違

背

歐

洲

條

約

之

程

序

-
而
且
於
另
一
文
件
中
通

 

知

聯

邦

政

府

對

於

銷

售

基

金

法

之

調

查

結

果

未

有

違

背

歐

洲

條

約

第

三

十

條

之

情

事

。


